协议编号：PA25B41V00277I010-1
商务补充协议
甲方：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同心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昊
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流村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为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的零部件供应商，根据双方约定，在乙方按照双方签订的编号为PA25B41V00277I010、PA25B41VC0500277I010的《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的及甲方商务政策等供应甲方生产所需的产品外，为拓展双方未来发展空间，乙方自愿给予甲方采购返利。经过双方协商，就关于乙方的返利兑现问题，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经协商同意，乙方的返利在实际开票中直接以冲减货款的形式兑现。甲方将按照该冲减后的金额向乙方支付实际开票中涉及的款项。
二、乙方在按照双方书面确定的相关协议截止2025年12月为甲方供应产品，承诺兑现返利共计380000.00 元（未税），人民币大写：叁拾捌万元（未税）并在2025年10月31日前以第一条确定的形式兑现。
三、乙方依据本协议向甲方开具的发票为返利兑现的依据，因乙方开具发票引起的税务、法律方面的处罚及纠纷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乙方实际结算额以2025年底的供货数量为基准进行核算。
四、其他约定：
1、甲、乙双方必须认真执行该协议所列条款，若有违反，双方优先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应将争议提交（1）。	Comment by 张阿林: 注意与双方签订的《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的约定保持一致。
(1)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2)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北京，仲裁语言为中文。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2、本协议有明确约定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没有约定的，以双方签署编号为 《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及甲方商务政策等规定为准。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3、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双方签订的编号为 PA25B41V00277I010、PA25B41VC0500277I010的《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为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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